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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 童 發 展 基 金 (基 金 )計 劃 改 善 措 施  

 委 員 聽 取 了 就 基 金 未 來 批 次 計 劃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並 得 悉 顧 問

團 隊 再 次 肯 定 三 個 主 要 元 素 (即 個 人 發 展 規 劃、師 友 計 劃 及 目 標 儲 蓄 計

劃 )對 基 金 計 劃 參 加 兒 童 有 正 面 作 用。委 員 同 意 基 金 未 來 批 次 的 計 劃 保

留 上 述 三 個 主 要 元 素 ， 而 且 由 於 基 金 獲 得 正 面 反 應 ， 他 們 大 致 認 為 應

繼 續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， 讓 更 多 弱 勢 兒 童 受 惠 。  

培 訓 和 友 師  

2. 在 培 訓 和 友 師 方 面 ， 委 員 得 悉 顧 問 團 隊 認 為 友 師 才 能 發 展 對 基

金 計 劃 的 發 展 十 分 重 要 ， 推 廣 工 作 有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招 募 友 師 ， 並 應 向

家 長 和 友 師 提 供 更 多 培 訓 。 委 員 大 致 歡 迎 以 下 建 議 ：  

(a) 在 第 三 年 分 別 增 加 向 友 師 和 家 長 提 供 的 活 動 ， 幫 助 他 們 輔 導 和

支 援 參 加 兒 童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。 鑑 於 上 述 加 強 培 訓 的 需 要 ，

以 及 自 2008 年 至 今 通 脹 率 達 17%， 培 訓 撥 款 會 由 每 名 參 加 兒

童 15,000 元 增 至 20,000 元 ， 增 幅 為 三 分 之 一 ； 以 及  

(b)加 強 接 觸 目 標 友 師 羣 組 的 宣 傳 工 作 。  

3. 委 員 同 意 增 加 撥 款 有 助 加 強 友 師 培 訓 和 提 升 友 師 質 素 。 他 們 亦

察 悉 如 能 適 當 表 揚 基 金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友 師 及 其 他 合 作 伙 伴 的 貢

獻 ， 會 有 所 幫 助 。  

為 營 辦 機 構 提 供 的 資 源  

4. 委 員 察 悉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所 需 的 人 力 不 少 。 除 規 劃 和 管 理 計 劃 、

招 募 友 師 和 配 對 捐 款 外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亦 須 與 參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、 他 們 的

父 母 和 友 師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指 導 和 監 察 兒 童 落 實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， 以 及

確 保 參 加 者 為 目 標 儲 蓄 計 劃 依 時 存 款 。 顧 問 團 隊 建 議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需

有 資 源 向 職 員 提 供 培 訓 ， 它 們 (特 別 是 首 次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的 機 構 )亦 需

資 源 購 置 適 當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／ 系 統 ， 以 便 管 理 計 劃 。 鑑 於 上 述 意

見 ， 以 及 自 2008 年 至 今 通 脹 率 達 17%， 委 員 大 致 歡 迎 把 非 政 府 機 構

的 行 政 費 用 由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1,500 元 增 至 2,000 元 的 建 議 。  

目 標 儲 蓄  

5. 委 員 察 悉 首 批 及 第 二 批 計 劃 大 約 95%的 參 加 兒 童 每 月 能 夠 儲 蓄

200 元 ， 並 已 完 成 兩 年 儲 蓄 目 標 。 顧 問 團 隊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回 應

研 究 調 查 的 首 批 計 劃 的 參 加 兒 童 中 ， 只 有 16.3%用 盡 所 有 目 標 儲 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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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此 ， 委 員 認 為 每 月 200 元 的 儲 蓄 目 標 、 現 有 最 低 1： 1 的 配 對 捐 款

比 率 ， 以 及 當 局 的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3,000 元 可 以 維 持 不 變 。  

6.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， 200 元 已 是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兒 童 每 月 最 高 的 儲 蓄

金 額 。 他 們 指 出 ， 目 標 儲 蓄 的 宗 旨 是 幫 助 兒 童 養 成 儲 蓄 習 慣 ， 暫 時 無

需 提 高 儲 蓄 金 額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大 致 認 為 現 時 每 月 200 元 的 儲 蓄 目

標 恰 當 。 由 於 培 訓 撥 款 和 行 政 費 用 都 會 增 加 三 分 之 一 ， 一 些 委 員 建 議

當 局 亦 可 按 同 一 幅 度 上 調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。 委 員 察 悉 當 局 會 檢 視 此 事 。  

利 便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規 劃 工 作  

7.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未 能 確 定 是 否 可 在 一 段 較 長 的 時 間

內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， 以 致 一 些 機 構 難 以 在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方 面 作 出 長 遠 規

劃 和 調 配 相 關 資 源 。 為 回 應 此 事 ， 委 員 聽 取 了 建 議 的 「一 加 一 模 式 」

和 「多 計 劃 模 式 」。 委 員 察 悉 ， 按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， 如 獲 選 的 非 政 府 機

構 願 意 推 行 第 二 個 計 劃 ， 便 會 自 動 獲 批 第 二 個 計 劃 ， 但 非 政 府 機 構 在

推 行 第 一 個 計 劃 上 的 表 現 必 須 令 人 滿 意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將

有 誘 因 保 持 良 好 表 現，並 可 進 行 較 好 的 長 遠 規 劃。根 據「多 計 劃 模 式 」，

獲 選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可 在 五 年 時 間 內 獲 取 資 源 營 辦 三 個 計 劃 ， 但 這 五 年

內 的 工 作 量 會 不 平 均 。 委 員 亦 察 悉 根 據 「多 計 劃 模 式 」， 非 政 府 機 構

無 需 每 年 投 標 。 事 實 上 ， 根 據 現 時 每 次 投 標 批 出 一 批 計 劃 的 做 法 ， 非

政 府 機 構 可 以 連 續 數 年 投 標 ， 而 一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已 同 時 營 辦 超 過 一 個

計 劃 。  

8. 委 員 大 致 贊 成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。 他 們 認 為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 的 連

續 性 有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規 劃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的 資 源 。 一 位 委 員 關 注 ， 根 據

「多 計 劃 模 式 」，單 一 非 政 府 機 構 可 以 同 時 營 辦 三 個 基 金 計 劃，計 劃 的

質 素 或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其 他 數 位 委 員 關 注 ，「 多 計 劃 模 式 」 或 許 不 利 小

型 非 政 府 機 構 。 他 們 認 為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 更 為 靈 活 ， 因 為 獲 選 的 非 政

府 機 構 可 按 意 願 「 退 出 」 而 選 擇 放 棄 營 辦 第 二 個 計 劃 。 根 據 「 一 加 一

模 式 」， 當 局 亦 可 更 有 效 監 管 基 金 計 劃 的 質 素 。 不 過 ，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

必 須 訂 明 如 何 評 估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表 現 。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同

時 營 辦 三 個 基 金 計 劃 ， 或 會 難 以 同 時 為 三 個 計 劃 招 募 友 師 。 從 人 力 及

資 源 的 角 度 看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同 時 處 理 300 宗 個 案 會 構 成 挑 戰 。 另 一 委

員 表 示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同 時 營 辦 多 個 計 劃 ， 或 會 達 致 規 模 效 益 。 委 員 大

致 同 意 採 用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。 當 局 會 聽 取 非 政 府 機 構 對 兩 個 建 議 模 式

的 意 見 。  

[會 後 註 ： 主 席 聯 同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和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同 事 ， 於 2013 年 3
月 14 日 跟 參 與 基 金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一 些 其 他 有 興 趣 的 非 政 府 機
構 會 晤 。 非 政 府 機 構 大 致 贊 成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。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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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校 為 本 模 式  

9. 鑑 於 顧 問 小 組 早 前 建 議 加 強 並 進 一 步 拓 展 社 區 支 持 基 金 計 劃

的 能 力 ， 以 及 委 員 先 前 建 議 在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時 可 以 學 校 為 本 的 模 式 試

行 ， 委 員 大 致 同 意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試 行 學 校 為 本 模 式 的 安 排 。 委 員

同 意 工 作 小 組 由 蔡 元 雲 醫 生 擔 任 主 席 。 成 員 包 括 黎 永 開 先 生 、 林 碧 珠

女 士 、 林 綺 華 女 士 及 黃 奕 鑑 先 生 。  

10. 一 位 委 員 認 為 ， 學 校 可 善 用 現 有 資 源 ( 例 如 場 地 ) 營 辦 基 金 計

劃 。 由 於 學 校 可 從 校 友 中 招 募 友 師 ， 而 且 學 校 較 易 從 學 生 中 招 募 參 與

者 ， 他 認 為 學 校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的 成 本 或 會 較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低 。 他 指

出 ， 教 師 已 無 空 餘 時 間 ， 學 校 或 需 委 聘 一 名 專 職 人 員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。

另 一 委 員 表 示 ， 學 校 現 時 已 為 學 生 提 供 很 多 活 動 。 由 學 校 營 辦 基 金 計

劃 或 可 與 其 他 計 劃 (例 如 課 餘 託 管 計 劃 )產 生 協 同 效 應 ， 但 學 校 或 會 不

勝 負 荷 。 他 亦 指 出 ， 學 校 提 供 的 師 友 計 劃 通 常 聚 焦 學 生 的 學 術 發 展 ，

而 不 是 基 金 計 劃 的 個 人 發 展 。 當 局 應 進 一 步 考 慮 學 校 應 否 及 如 何 與 非

政 府 機 構 合 作 。 另 一 委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學 校 為 本 計 劃 參 加 兒 童 的

年 齡 ， 因 為 一 些 小 學 兒 童 或 需 在 基 金 計 劃 三 年 期 內 中 途 轉 讀 沒 有 關 連

的 中 學 。 委 員 了 解 當 局 將 要 擬 訂 試 行 學 校 為 本 模 式 的 詳 細 安 排 ， 但 一

些 委 員 仍 希 望 試 驗 計 劃 可 在 2013-14 學 年 推 出 。  

11. 主 席 總 結 討 論 結 果 如 下 ：  

(a)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的 行 政 費 用 會 由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1,500 元 增 至

2,000 元 ；  

(b) 友 師 及 家 長 的 培 訓 節 數 會 由 四 節 增 至 五 節 ；  

(c)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的 培 訓 費 用 會 由 15,000 元 增 至 20,000 元 ；  

(d) 保 留 現 時 每 月 200 元 的 儲 蓄 目 標，以 及 最 低 1：1 的 配 對 捐

款 比 率 ；  

(e) 當 局 會 檢 討 3,000 元 的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金 額 ；  

(f) 當 局 會 聆 聽 非 政 府 機 構 對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建 議 的 兩 個 不 同 模

式 的 意 見。由 於 這 需 一 點 時 間，當 局 會 在 2013 年 按 現 行 模

式 (連 同 其 他 改 善 措 施 )推 出 第 四 批 基 金 計 劃 ， 並 由 2014 年

第 五 批 計 劃 起 採 用 新 的 模 式 ；  

(g) 會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試 行 學 校 為 本 模 式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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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2013 年 6 月  


